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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2月 27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博茨瓦纳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

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杰米里·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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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件：英文] 

  博茨瓦纳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的指示，谨根据 2001 年 9月 28日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

议第 6段随函递交报告。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代理大使 

         莱乌特尔韦茨·姆穆阿莱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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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博茨瓦纳共和国政府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导言 

 博茨瓦纳政府坚定承诺必将全面、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反恐怖主义决

议。为此，政府已经成立了国家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其任务是确保博茨瓦纳全面

遵守这些决议，特别是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规定的义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由下列部门的官员组成： 

 1. 外交部(主持委员会的工作)； 

 2. 总统办公厅； 

 3. 总检察长办公室； 

 4. 民用航空局； 

 5. 博茨瓦纳武装部队； 

 6. 博茨瓦纳警方； 

 7. 海关与税务署； 

 8. 移民与入籍局； 

 9. 博茨瓦纳银行。 

 委员会已经举行了数次会议，并为确保第 1373(2001)号决议的各项规定得到

全面执行采取了若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实施金融法律和条例、移民管制、航空

安全、庇护管制和其他执法措施。 

  为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而采取的措施 
 

 博茨瓦纳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确保博茨瓦纳国民拥有的资金或博茨瓦纳

境内的资金不被用来资助恐怖主义活动。2001 年 9月 11 日纽约、华盛顿哥伦比

亚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博茨瓦纳银行即向博茨瓦纳境内的

各金融机构发出通知，明确指示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不向恐怖主义行动或

活动提供庇护场所，并且还不加拖延地冻结涉嫌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员的资金

和其他金融资产。 

 博茨瓦纳政府欣慰地报告，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博茨瓦纳金融机构已从事用于

直接或间接地向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员提供资金、金融资产或金融服务的活

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国有关禁止洗钱的严格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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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的措施包括若干旨在对洗钱治罪并增强执法机构打击这类罪行的能力

的法律。1990年《重大犯罪收益法》是这类法律中的第一部，其目标是剥夺被判

有重大罪行的人员从此类罪行中获取的利益或奖励。该法明确禁止洗钱行为，并

在定罪时处以较高的刑罚。 

 同年，博茨瓦纳制订了《刑事事项互助法》。该立法的本旨在于推动博茨瓦

纳和与其相互执行该法规定的国家之间的互助。透过这项立法，《重大犯罪收益

法》的首要目标在境外始能得到执行。该法在很大程度上与 1990年的《引渡法》

是并行实施的。 

 此外，博茨瓦纳随后制订了 1994年《腐败及经济犯罪法》和 1995年《银行

法》。根据前项法律，成立了腐败及经济犯罪执行委员会，作为执法机构，它负

责对重大经济犯罪、腐败和洗钱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 

 1995年《银行法》其中规定，执法机构可不受阻碍地查看银行账户资料，该

法加强了“了解顾客原则”，并确立了一项规定，即银行及外部审计者有义务向

中央银行和（或）执法机构就可疑的交易提出报告。 

 1995年《银行法》还纳入了一些指导方针，要求明确客户身份，妥善保管客

户记录，对可疑的交易提出报告，并与执法机构进行合作。这些措施组成了博茨

瓦纳反洗钱方案的核心要素。 

 博茨瓦纳还特别重视采取措施，检测和监督现金和资产的出入境的流动(正

常的资金流动未受影响)。为此，在博茨瓦纳所有出入境口岸，进出博茨瓦纳的

旅行者，如果携带 10 000普拉(1美元折合 7普拉)或以上，都要求进行申报。同

样，银行如向外转账 10 000普拉或以上，也必须填写单据。 

 《银行法》还允许博茨瓦纳银行与全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交换情报。 

 腐败及经济犯罪执行委员会和中央银行在与金融犯罪有关的事务上建立了

有效的工作关系，从而推动了关于反洗钱活动的正式措施的制订。 

 博茨瓦纳从 1999年 2月 9 日起取消了外汇管制，因为政府认为外汇管制阻

碍经济发展。但是，据认为外汇管制安排的一些方面有阻止洗钱的作用，因此在

取消外汇管制之后，中央银行向各银行发出通知，应确保这些方面得以保留。 

 博茨瓦纳银行最近还公布了经修改的指导方针，确立了金融机构有效的反洗

钱方案的最低标准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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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防止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而采取的措施 
 

  一般性立法措施 
 

 博茨瓦纳从未向任何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实体或个人提供任何形式的协助

或资助。此外，据了解，博茨瓦纳国民无一参与任何恐怖主义集团的活动，也无

一参加这些集团。 

 除上述法律之外，博茨瓦纳还制订了下列法规，以履行其打击包括恐怖主义

行为在内的各种形式的罪行的国际义务： 

 (a) 《武器和弹药法》，第 24:01 章 

 该项法规限制经过训练的武装部队以外的人员拥有枪支。该法授权警察局长

为颁发持枪证书作出规定。该法还授权博茨瓦纳警方对涉及贩卖枪支和弹药的案

件进行调查； 

 (b) 1990年《引渡法》(第 18/1990号)和 1997年《修正引渡法》(第 9/1997

号) 

 这项立法处理将逃亡罪犯引渡回博茨瓦纳或引渡到国外的事务； 

 (c) 《毒品及相关药物法》(第 18/1992号) 

 该法旨在打击毒品走私。 

 我们认为，上述各项成文法在很大程度上为防止在博茨瓦纳境内从事恐怖主

义行动作出了贡献；使我们能够禁止博茨瓦纳公民被招募参加恐怖主义集团；并

且防止通过博茨瓦纳领土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武器。 

  有关通过博茨瓦纳领土的货物运输的措施 
 

 1970年《海关及税收法》授权博茨瓦纳海关当局限制任何不符合博茨瓦纳法

律的货物进口。该法授权海关官员拦截任何车辆或飞行器，包括人员，搜寻并确

定所运货物是否符合该法或博茨瓦纳其他法律的规定。禁止通过我国边界的货物

计有受管制的钻石、武器及弹药、受管制的毒品和洗钱等。 

 海关当局在履行职责时，与警方、移民局和腐败及经济犯罪执行委员会等执

法机关进行合作。当局还与本区域内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海关进行合作。 

  区域和国际合作 
 

 博茨瓦纳是南部非洲警察局长区域合作组织(SARPCCO)的成员。该组织的建

立使南部非洲各国能够就包括恐怖主义行动在内的各种罪行的犯罪活动、调查和

记录交换情报。例如，成员国最近同意展开“钻石项目行动”。成员国将在这一

行动中通力合作，就本区域涉及偷盗车辆、贩卖枪支和弹药以及走私和贩卖毒品

等罪行交换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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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茨瓦纳还是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成员，并参加了该组织大会的各次会议。

例如，我们参加了最近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会议，并参与作出了会议决定，

此项决定呼吁所有成员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全面合作，查明可能向从事恐怖主

义行为提供协助的人士，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航空安全 
 

 2001 年 9月 11 日袭击发生之后，博茨瓦纳立即采取措施，加强机场的航空

安全。我们特别注意限制管制地区的进入，并对乘客及其行李查验不足采取了补

救措施。夜间的进入点已经减少，以确保进行更好、更有效的管制。我们对所有

托运行李都进行检查。 

 在各航空公司和非定时公司的帮助下，这一情况一直受到监视。正在为安全

人员举办增强安全意识的讲座并进行培训。已经就已采取的航空安全措施向国际

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驻肯尼亚内罗毕的区域主任提交了报告。 

 1993年博茨瓦纳《航空安全法》包含了民航组织各项主要的航空安全公约，

即： 

 (a) 《关于在航空器上实施的犯罪和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1963年 9月 14

日在东京签署)； 

 (b)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0年 12月 16日在海牙签署)； 

 (c)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1971 年 9月 23日在

蒙特利尔签署)。 

 该法规定，从事或企图从事、帮助、教唆、劝告或引诱他人针对民用航空从

事犯罪行为，将课以重罚。 

  各项反恐怖主义公约 
 

 博茨瓦纳已签署并批准了下列各项反恐怖主义公约： 

 · 1963年东京《关于在航空器上实施的犯罪和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 

 · 1970年海牙《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 1971 年蒙特利尔《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 《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 

 · 《关于核材料的实物保护公约》； 

 ·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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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国际公约》； 

 ·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 《补充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关于制止在为国

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现正在审议，尚待批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

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和《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议定书》。

预计，批准书将于 2002年 3月前交存。 

 这些文书的若干规定已经纳入了 1986年博茨瓦纳《国家安全法》。该法的主

旨是禁止意图协助他人的行为被用于帮助外国政府破坏博茨瓦纳的安全和保障。

如效忠博茨瓦纳的公民或人士从事恐怖主义行动，将根据该法对这种行动治罪。

对于尚未纳入博茨瓦纳国内立法的规定，有若干行政程序和机制来确保这些规定

得以执行。 

  移民管制 
 

 博茨瓦纳就人员出入境流动制定了严厉的规章。对出入我国国境人员的管理

已订有严格的要求。 

  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程序/机制 
 

 具体针对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3段(f)项，已经制定了明确的程序来检测

和区分犯有刑事罪行者和真正的寻求庇护者。在可查明的范围内，这些人士已被

拒于难民保护机制之外。 

 第 3 段(g)项要求各国应针对以政治动机为名、行逃避引渡之实的情况注意

警惕庇护机制被滥用，对此博茨瓦纳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如政治动机的声称没有

证据的支持，这些人士将被引入引渡程序。在 2001 年 9月 11日袭击发生之前，

情况即是如此。 

 


